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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聞 稿 
 

入 境 事 務 處 與 香 港 律 師 會 的 共 識 
 
 

入 境 事 務 處 與 香 港 律 師 會 就 傳 媒 今 日 (五 月 二 十 日) 的 
報 道 ， 在 晚 上 作 出 以 下 聯 合 聲 明： 
  
香 港 律 師 會 會 員 在 最 近 一 個 電 視 目 中 提 供 免 費 法 律 意 
見 ， 目 的 是 為 增 加 市 民 的 法 律 知 識 及 加 強 守 法 的 意 識。 
 
入 境 處 尊 重 律 師 的 角 色 ， 及 其 對 市 民 提 供 獨 立 法 律 意 
見 的 權 利。 
 
香 港 律 師 會 同 意 政 府 提 醒 僱 主 的 聲 明 ，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
只 可 為 僱 傭 合 約 上 訂 明 的 僱 主 擔 任 家 務 職 責。 
 
香 港 律 師 會 提 醒 市 民 ， 律 師 就 個 別 個 案 提 供 的 法 律 意 
見 ， 不 可 被 視 為 適 用 於 所 有 個 案 。 市 民 如 就 個 人 案 件 產 
生 疑 問 ， 應 向 律 師 作 出 正 式 法 律 諮 詢。 
 
入 境 處 及 香 港 律 師 會 均 認 為 在 詮 釋 法 例 時 可 能 有 不 同 
意 見 。 雙 方 在 維 護 香 港 的 法 治 上 有 着 相 輔 相 成 的 角 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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